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焚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信息第二次公示

我公司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等规范性要求，现将本项目公众

参与事项公布如下：

一、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

（1）电子版报告书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下方链接网址：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1wZy1roJPGCqFHjGRmfeQ 提取码: 9t76

（2）纸质报告书

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在本公示十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电话、传真、

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与项目建设单位进行联系，联系方式如下：

建设单位：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新余市渝水区新钢冶金路

联系人：蒋永华 电话：18679003669
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包括项目附近可能造成环境影响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及单位。

三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若 您 对 项 目 有 什 么 意 见 和 看 法 ， 可 登 录 网 址 链 接 （ 链 接 :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A95dYdb0nyiE7XKdYAhV1g 提取码: u84f）下载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，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

建议和意见。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
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，请于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填写公众意

见表以电子邮件或邮寄信函（以邮戳日期为准）的方式反馈至建设单位。您在提

交意见时，请注明提交日期、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，以便根据需要反馈，

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
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。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 3月 10日


